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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为规范在高安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以下简称“市农交中心”）产权转让信息公开发布后意向受让方的登记和资格确认行为，根据《高安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农村产权交易规则（试行）》，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在市农交中心进行农村产权的登记受让意向活动，适用本规则。法律、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产权转让信息发布期间，意向受让方可以到市农交中心查阅标的的相关信息和材料。
第四条如有受托经纪人/机构的，意向受让方应当委托经纪人/机构填写《农村产权意向受让申请书》主要包括意向受让方的基本情况、受让标的、相关交易承诺、受托经纪人/机构核实意见等内容。
第五条意向受让方应当在信息公告发布期限内递交《农村产权意向受让申请书》及相关附件材料，同意产权转让公告载明的所有内容和交易条件，并承诺遵守市农交中心交易规则。
第六条 意向受让方对《农村产权意向受让申请书》填写内容及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
第七条意向受让方有委托经纪人/机构的，经纪人/机构应当对意向受让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有效性进行核实，并出具核实意见。
第八条市农交中心应当在收到受让申请材料后对产权受让申请进行登记，并对《农村产权意向受让申请书》及其附件材料的齐全性进行审核。
第九条市农交中心应当按照产权转让公告中的受让方资格条件审核意向受让方受让资格，主要审核是否提交包含下列内容的材料：
一、意向受让方是否对其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有效性以及遵守交易规则作出承诺；
二、是否委托经纪人/机构进行交易，经纪人/机构是否对材料进行核实，核实意见是否明确具体；
三、意向受让方的主体资格是否符合产权转让公告中的受让方资格条件及解释说明的相关要求；
四、意向受让方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是否已依法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或批准程序；
五、意向受让方提交的资信证明文件是否符合产权转让公告的要求。
未经信息公告发布的受让方资格条件，不作为确认意向受让方受让资格的依据。
第十条如需转让方确认意向受让方资格，则市农交中心应及时将意向受让方的登记情况告知转让方，转让方在收到市农交中心的登记情况后，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如对意向受让方资格条件存有异议，应当在意见中说明理由，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转让方逾期未予回复的，视为同意。
第十一条意向受让方应按照产权转让公告的要求，向市农交中心交纳交易保证金（以到达市农交中心指定账户时间为准）。
第十二条本规则的解释权和修订权归高安农村产权交易中心。
第十三条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